申购入口:货物类-科研用途/10万(含)-50万(不含)/网上比选
[bookmark: OLE_LINK2]*物资名称 宽温域强振动低气压绝缘老化平台
*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
*预算单价(含税人民币) 149000
*数量 1
*主要技术参数 
一、总则
本技术要求适用于环境可靠性试验使用的电动振动试验系统（以下简称“振动台”）。振动台应包含振动发生器、功率放大器、冷却系统、垂直扩展台面及对应的控制器。设备应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以上，整机寿命应大于30000小时。
二、结构外观
1. 外观应有必要的安全警示标识，安全警示文字为中文，并提供英文警示的替代胶贴。
2. 振动台应有相应的检测报告和产品合格证。
3. 振动台体及控制柜应有清晰的接地标识，接地螺栓采用不锈钢材质。
三、电气部分
1. 输入电源为交流三相五线380V，输入电压波动范围±10%，频率50/60Hz。厂家应提供最大供电输入电流及功率因数。
2. 具备完善的用户应用和安全需要，具备标准的电源保护机制，清晰的报警提示，例：过压、过流、过温、欠压、缺相、过位移、过加速度、过速度、功放故障、冷却故障等报警提示。
3. 具有远程调试通道及监控管理系统软件，能够通过互联网对操作人员进行指导故障诊断或校准。
4. 控制器与功放之间应采用BNC信号线通讯，实现对振动台正弦、随机、冲击等试验模式的控制及实时数据交换。在系统报警或保护动作时通信不能中断，保证控制器与振动台之间的实时通信。

四、机械接口与冷却连接
1.振动台台面中心应有标准的螺纹孔阵列，孔距符合行业规范，并提供配套的压紧螺栓和垫片。
2.振动杆应耐高温至少350 ℃以满足综合平台要求。
3. 冷却系统接口应采用快速接头，风冷或水冷方式由厂家指定，并提供冷却介质要求。
五、振动台性能（垂直方向）
1. 额定正弦推力：不小于3 kN。
2. 频率范围：5～4000 Hz。
3. 最大加速度：空载时不小于100 g（980 m/s²）；最大速度：不小于2 m/s（正弦峰值）；最大位移（峰峰值）：不小于20mm。
4. 加速度波形失真度：在10 Hz～2000 Hz范围内不大于10%（典型值）。
5. 台面漏磁：不大于3mT（距离台面中心50mm处）。
6. 一阶共振频率：不低于2800 Hz。
六、功率放大器
1. 输出功率：与振动台推力匹配。
2. 功放应具有过流、过压、过温、短路、欠压、缺相保护功能，并输出报警信号。
3. 功放与振动台之间的驱动电缆长度不少于5米，采用高柔性屏蔽电缆。

七、冷却系统
1. 风冷方式：风量及风压满足振动台满功率连续运行要求。
2. 冷却系统应具有温度、流量、压力监测功能，异常时自动报警并停止振动台输出。
3. 冷却系统应能保证振动台在额定工况下连续运行72小时，线圈温度不超过90℃。
八、控制器
1. 控制器应具备正弦、随机、经典冲击、共振搜索与驻留、正弦加随机、随机加随机等试验模式。
2. 控制通道数：不少于4个输入通道（电压/ICP输入），1个输出通道。
3. 闭环控制精度：在设定目标谱的±1 dB以内。
4. 控制响应时间：从检测到过载或过位移到输出停止不超过10 ms。
5. 控制器应提供上位机软件，具备试验设定、实时显示、数据存储、报告生成等功能。数据存储格式应包含ASCII或MATLAB格式。
6. 控制器应具有紧急停止按钮，按下后立即切断功放输出，同时保留控制器电源。
九、控制与监测信号
1. 急停和复位采用硬件开关量输入，急停时立即切断功放输出并保持冷却系统工作。
2. 为振动台提供专属的上位机调试程序，程序应有完整的控制和显示功能，并具备曲线（时域、频域谱线）和数据记录功能。
3. 振动台发生供电之外的故障（如过位移、过温）时，应保证通讯正常。如通讯因强电磁干扰中断，应在0.5秒内自动恢复通讯。

